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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則予以修正 婦運團體遊說行政院將第一千零八十九條父

權優先的規定主動修法。 （身心障礙三等） 

甲父乙母對於A子是否讀私立小學之意思不一致，應由下列何者

決定？ 甲 乙 法院 親屬會議。 （行政警察四等） 

（C）

依民法繼承編修正條文，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負如何之責任？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

任 不負清償責任 拋棄繼承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

責任 負完全清償責任。 （身心障礙三等） 

（A）

甲夫乙妻生下A子後，於A子六歲時，因積欠卡債雙雙自殺，依民

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得成為A之法定監護人？ 與A同居之祖

父母 不與A同居之祖父母 與A同居之伯叔 與A同居之

兄姊。 （關務四等） 

（C）

 有關特留分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我國民法繼承編有特留

分之明文規定 特留分之數額得依法律規定決定之，亦得依遺

囑決定之 應得特留分之人若因被繼承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

數不足時，得行使扣減權 遺囑人僅於不違反特留分規定之範

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身心障礙三等） 

（B）

 有關口授遺囑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口授遺囑限於生命危

急或其他特殊情形始可為之 口授遺囑必須要有二人以上之見

證人 口授遺囑若予以錄音的話，可不作成筆記 口授遺囑

皆應提經法院認定其真偽。 （身心障礙三等） 

（D）

 有關代位繼承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被代位繼承人須為被

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代位繼承人須為被代位繼承人的直

系血親卑親屬 被代位繼承人須於遺產分割前死亡或喪失繼承

權 代位繼承人代位繼承被代位繼承人之應繼分。 
 （身心障礙三等） 

（C）

 有關認領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非婚生子女不得向已死亡

之生父請求認領 認領之效力溯及於出生時 除非認領反於

事實，否則生父不得撤銷之 對於生父之認領，生母得否認

之。 （身心障礙三等） 

（A）

 甲有配偶乙，子女A、B，其中A又生C、D，此外別無其他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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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甲死亡時留下遺產一百五十萬元，並未留下遺囑。但A於甲

死亡前早已死亡。請問依照民法規定，其遺產最後將如何分配？ 

乙七十五萬，B、C、D各二十五萬 乙、B各七十五萬 

乙七十五萬，B二十五萬，C、D各十二萬五千 乙、B各 
五十萬，C、D各二十五萬。 （身心障礙三等） 

 下列何種情形，會使法定繼承人喪失其繼承權？ 殺害被繼承

人未遂但未被判刑 詐欺被繼承人而使其變更遺囑 對被繼

承人不履行扶養義務 虐待被繼承人，但經被繼承人宥恕。 
 （身心障礙四等） 

（B）

 有關特留分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遺囑人僅於不違反特留

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應得特留分之人若

因被繼承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數不足時，得行使扣減權 特

留分之數額得依法律規定決定之，亦得依遺囑決定之 我國民

法繼承編有特留分之明文規定。 （身心障礙五等） 

（C）

 依民法之規定，有關新監護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監

護人未依法開具財產清冊視為拒絕就職 監護人不得受讓受監

護人之財產 監護人非有正當理由並經法院許可不得辭任 

監護人之行為與受監護人利益相反時，得選任特別代理人。  

 （稅特三等） 

（A）

 有關拋棄繼承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拋棄繼承應以書面向

法院為之 拋棄繼承得僅針對部分應繼分做拋棄 拋棄繼承

得僅針對被繼承人之債務做拋棄 繼承人有數人時，應共同拋

棄繼承。 （鐵路升資） 

（A）

 第一順位之法定繼承人有數人，其中一人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

分歸屬於何人？ 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第二順位之繼承人 

配偶 由法院定之。 （初考） 

（A）

 有關遺囑執行人產生之方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遺囑人得

以遺囑指定遺囑執行人 遺囑人得以遺囑委託他人代為指定遺

囑執行人 遺囑人未指定遺囑執行人，亦未委託他人指定者，

得由親屬會議選定遺囑執行人 遺囑人未指定遺囑執行人，亦

未委託他人指定者，利害關係人即得聲請法院指定遺囑執行人。  

 （鐵路升資） 

（D）

 


